陕西石油普通教育管理移交中心文件
陕油教发〔2014〕27号


转发《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打非治违
专项行动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
近日，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省政府有关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要求，下发了《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陕教安办〔2014〕2号），决定从即日起至12月底在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现将教育厅文件予以转发，并根据中心安全工作实际，提出如下要求，请各学校认真抓好落实，确保校园平安。

1.根据季节特点、结合即将到来的“11.9”消防宣传日，加强学校消防工作。要对学校消防设施进行全面的检查，明确责任人，落实每月检查登记制度，确保正常使用。完善消防疏散预案，在“11.9”前后要组织一次全校师生参与的疏散演练活动。要对学校教室、宿舍、厕所以及楼道、楼梯的照明设施随时检查，及时更换，确保使用。
2．各学校尤其是学生人数较多的学校，要汲取云南“9.26”踩踏事故的深刻教训，在课间操、师生集会等大型活动时，一定要落实责任、严密组织，坚决杜绝一切不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3.高度重视学生上下学管理。有学生集体乘车的学校，要准确掌握学生情况，切实尽到提醒家长、教育学生的责任，落实交接制度，监督车辆安全运行。对于小学低段以及离家较远的学生，要落实家长接送制度。
4.要重申管制刀具等危险品不能带入校园的规定，通过不同方式不定期地进行排查，形成严管氛围。要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重视学生间的矛盾调处，防止激化，更要严防校外人员的参与和介入。
5.要重视食品安全和冬季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有师生食堂的学校，不管是学校自己管理还是承包经营，都要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都要有一名校级领导分管，有责任部门主管；要严格落实原料购买索证、销售菜品留样、碗筷消毒等制度，保存好工作资料。关注季节性传染病的预防，发现苗头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扩散。
6.做好体育课、体育锻炼中意外受伤事故的预防。去年至今，中心所属学校发生了多起体育锻炼中学生意外受伤的事故，其中冬季和初三等年级是多发季节和人群，跳远和立定跳远等是容易受伤的项目，各学校要专门提醒体育老师，以引起足够的重视；凡是发生学生在体育课或体育锻炼中意外受伤的，学校要按照校方责任保险的有关要求，及时向中心报告，以便理赔。
请各学校在11月25日前，将学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情况报中心安全稳定办公室。
联系人：毛德科        联系电话：86978178

邮箱：sx_md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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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

陕教安办〔2014〕2号

各市（区）教育局，韩城市、神木县、府谷县教育局，厅直属学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教发厅〔2014〕2号）精神，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深入开展学校安全工作，决定从即日起至12月底在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深入开展排查治理工作
    各市（区）、县教育局和学校要充分认识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对保持学校安全稳定、推动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成立由主要领导负责的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以维护学校安全稳定为核心，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切实将教育部关于安全工作的部署要求落到实处。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登记，建档立案，督促整改，力争消除各种安全隐患，提高学校安全保障能力，促进学校安全形势持续好转。
    二、突出工作重点，加大集中打击和整治的力度
    本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以消防安全、校车安全为重点，覆盖校舍安全、食品安全、危险化学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内容。各学校要以学校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礼堂、食堂、学生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为重点，着重检查消防安全工作档案建立情况、消防设施和器材配置及完好情况、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制定和组织消防演练情况、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情况、消防安全制度及责任制落实情况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17号）规定，积极配合当地公安交管和交通运输等部门，认真检查校车使用许可管理制度、校车驾驶人资格管理制度、安全行车教育培训考核制度、校车日常检修制度、接送学生交接制度的落实情况以及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教育情况等。
    三、强化学校宣传引导，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
    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将打非治违与学校日常的安全工作紧密结合，在广大师生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主题教育，引导师生充分认识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必要性，积极支持、主动参与打非治违工作，不断增强安全意识，提高安全管理工作水平，提高学校安全保障能力。各市（区）、县教育部门要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对学校安全方面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和典型案例进行公开曝光，通报批评。 
    四、健全安全工作责任制，建立完善安全工作长效机制
    各市（区）、县要建立完善保障学校安全的工作机制和管理措施。各中小学幼儿园要严格落实学校安全工作责任制，使每项安全工作责任落实到人。在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中，要细化隐患排查整治、安全教育措施、督导检查部署，切实做到隐患有统计、整治有方案、整改有结果。
    各市（区）、县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按照各地政府联合执法的要求和部署，配合公安、交管、安监、卫生、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行动。形成各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各负其责、各尽其职、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逐步建立完善学校安全长效机制，确保学校安全检查治理工作长期化、常态化。
    五、坚持统筹顾，确保各阶段专项行动任务落到实处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分为自查自纠（9月）、重点抽查（10月）、巩固深化（11—12月）三个阶段。各市（区）、县教育局要指导各学校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认真检查事故易发的重点场所、要害部位、关键环节，制表列出问题隐患清单，进一步理清相关部门职责任务，抓好各项工作部署和措施的落实，及时整改，纠正违法违规行为。省教育厅将组织检查组进行督导检查，重点抽查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严重的地区和学校，复查专项行动中应整改的单位；对重大隐患挂牌督办、跟踪督查、一盯到底，确保专项行动落到实处。活动结束后，各地、各学校对开展专项行动全面总结，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推动建立健全常态化打非治违工作机制，为师生安全和学校稳定创造良好环境。
    请各市（区）、县教育局、厅属有关学校于2014年12月1日前将贯彻落实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总结（包括电子版）报送省教育厅安全管理处。
      　联 系 人：高闫军
     联系电话：029-88668895
     邮 箱：aqglc318@163.com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4年9月25日

  陕西石油普通教育管理移交中心行政事务部 （党委办公室）       2014年    月     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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